
乌鲁木齐银行临时信息披露
（2026 年第 1 号）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《商业银行法》《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办法》等

法律法规及乌鲁木齐银行相关规定，现将乌鲁木齐银行、乌鲁木

齐银行哈密分行收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新疆监管局行政处

罚相关事项披露如下：

2025 年 12 月 29 日，乌鲁木齐银行哈密分行收到《国家金

融监督管理总局哈密监管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哈金监罚决字

〔2025〕29 号），针对信贷管理未尽职，存在向四证不全的项目

发放贷款，部分资金长期滞留借款人账户问题予以罚款 30 万元。

针对监管部门的上述处罚事项，乌鲁木齐银行已完成整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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